敬致 南洋商报雪隆版主任台鉴：

感谢 贵报对于坤中改制课题的关注及持续报道，并秉持公平报道的原则，将坤中董事部、坤成校友会双方的言论皆刊载。

有鉴于董事长丹斯里钟廷森的言论（28-11-2007，B2）具有误导性，本会特附上文告一则，以正视听。
顺祝  编安！！

坤成校友会秘书处启

2007年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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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成校友会驳斥钟廷森之文告

2007年11月28日

坤中董事长丹斯里钟廷森日前接受媒体询问时，表示坤成校友会是基于不满董事会不接纳校友会意见，让校友会会长自动成为学校董事，因此才展开诉讼，阻止董事会招收男生及重建校舍。他的言论蓄意误导华社！

坤成校友会严正声明：坤成校友会乃是坤成女中的票选董事，多年来皆是以组织名义在赞助人大会竞选，连续28年来都竞选成功，之后才由理事会决定委派担任董事的代表。而今问题是董事长不尊重校友会决定委派会长李书祯出任学校董事（2006-2009年）的议决，反之任意委任本会已撤换的原代表周秀芳，还称她当初并非代表坤成校友会竞选而是个人董事。董事长丹斯里钟廷森此一偷龙转凤地剥夺了校友会在董事会的权益和地位，扭曲事实的言论，本会特此提出澄清。
、
坤中董事会有10位坤中毕业的学生担任董事，并不意味董事会尊重校友会，个人与组织不应混为一谈。
坤成校友会再次强调展开法律诉讼的原委，即是：

1. 捍卫坤成校友会在坤中董事部的地位和权益；

2. 维护校友会组织在华教运动中的角色与功能；

3. 维护赞助人的基本权益，否决520坤中赞助人大会；

4. 保障坤成女中为华社资产，不被有心人所操控而变质。

























